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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98   证券简称：申联生物  公告编号：2019-002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 

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

事项尚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生效的<申联生

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上述《申联

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启用。 

鉴于公司已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5,000 万股并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本次董事会决定依据公司股票发行结果将公司类型由“股

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

资、上市）”，对《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注册资本等相关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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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进行修订和填充，且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规划需要，决定对现行的经

营范围进行调整，因而制订了新的《申联生物公司章程》。 

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表： 

 

修订前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于【】年

【】月【】日报中国证监会注册备案，

于【】年【】月【】日取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决定，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第三条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1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报中国证监会注册备案，于

2019年 9月 20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决定，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5,000 万股，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970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及生产生物制品、人工合成肽等药

用原料，销售自产产品；从事生物制

品、人工合成肽等药用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和药品）的批发，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服务（以上除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及生产生物制品、

兽药、兽用诊断液、疫苗佐剂、免疫

增强剂、人工合成肽等药用原料，销

售自产产品；从事生物制品、兽药、

兽用诊断液、疫苗佐剂、免疫增强剂、

人工合成肽等药用原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药品）的批发，并提供相关的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以

上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种植业、养殖业、

实验动物研究与养殖【除中国稀有和

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研发、养殖、

种植以及相关繁殖材料的生产（包括

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的优良基因），

除农作物、种畜禽、水产苗种转基因

品种选育及其转基因种子（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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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兽医技术咨询与

技术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万股，公司未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其

他种类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0,97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40,970 万股，公司未发行除普通

股以外的其他种类股份。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提起诉讼； 

......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提起诉讼；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

媒体（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根据中国证

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选择指定的媒体和网站作

为披露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信息披露

的媒体和网站（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生效并施行，

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施行，原

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

理上述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申联生物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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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网公告附件 

《申联生物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8 日 

 

 


